
芒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芒政土征告〔2017〕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及《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实施《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德宏州芒市江东乡等3个乡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第一期）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云国土资复〔2017〕87号），依法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现将土地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征收土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

1、批准机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批准文号：云国土资复〔2017〕87号；

3、批准时间：2017年2月17日；

4、批准用途：建设用地。

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和面积

涉及征收芒市1个乡镇（芒市镇）3个村（居）委会（大湾村委会、拉怀村委会、东北里居委会）5个村(居)民小组（街坡村民小组、拉满村民小组、北里一组、东里一组、东里三组）的集体土地18.5884公顷，其中农用地18.5884公顷（耕地17.0586公顷（平田）、其他农用地1.529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收手续。

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18.5884公顷，作为2016年芒市江东乡等（3）个乡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建新区（第一期）建设用地。（四至界限详见勘测定界图）。

三、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执行，耕地外其他地类的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标准按照《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的通知》（芒政发〔2012〕96号）规定补偿标准执行。

涉及项目征地农业人员安置途径：以货币形式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

四、以上涉及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相关证书到实地清点地上附着物，按实际承包合同计算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到芒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征收登记及补偿手续，请相互转告。

逾期不来办理征收登记手续和清点地上附着物的将被视为放弃其应有的权益，其补偿内容以市国土资源局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的地上附着物、青苗一律不给予办理补偿登记。

六、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市人民政府责成征地领导小组负责该项目用地征收所涉及的相关事宜。

八、对征收工作人员在资产认证、核实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被征收人可直接向市人民政府举报，举报电话：2112286、2121519。

特此公告

芒市人民政府

201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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